附件 2
荷塘区 2022 年义务教育招生工作小组分工
一、资格审查组组 长：过 斌副组长：凌银枝
成	员：区教育局基础基教股、荷塘公安分局及各派出所、各中小学校招生办以及报名系统负责人。
职 责：荷塘公安分局及各派出所负责协助学生户籍信息或居住证信息审查，严格查处户籍、居住证造假行为，规范居住证办理程序，必须核实居住情况后才能办理居住证。在报名系统自动核验报名信息的基础上，区教育局牵头各学校招生办审核片区内学生报名信息，联合社区派出所民警， 组织学校招生工作人员上门落实片区内无户无户类新生居 住证信息真假。
二、招生工作组组 长：过 斌副组长：凌银枝
成	员：区教育局基教股、各中小学校
职	责：基教股负责招生工作实施方案的起草解读，受理入学咨询、做好宣传解释，对“株洲市义务教育招生便民服务系统”荷塘区端口进行管理，做好学位安排，严格学籍管理， 严格执行招生实施办法，并指导学校落实。各学校负责配合、

落实招生工作的安排部署。
三、安全保障组组 长：田 勇副组长：谭文军
成	员：区政法委、荷塘公安分局、区教育局安全股职	责：负责招生工作期间安全保障和维稳工作。 四、政策宣传组
组	长：潘书巧副组长：袁	江
成	员：区委宣传部、荷塘公安分局、区教育局办公室、基教股、各镇（街道）和村（社区）、全区中小学校和幼儿园。
职	责：负责招生工作实施方案对外宣传和解释，其中荷塘公安分局主要负责居住证政策的宣传解释。
五、技术保障组组 长：过 斌副组长：王 伟
成	员：区教育局装备站、各中小学校信息中心
职	责：负责“株洲市义务教育招生便民服务系统”荷塘区端口的建立、维护、技术保障，确保系统正常使用。
六、监督检查组
组	长：曾云艺

副组长：杨	浩
成	员：区纪委监委、区财政局、区委编办、区教育局。职	责：负责监督《荷塘区 2022 年中小学招生工作实施方案》的落实，对各单位、各部门落实相关责任和各学校执行 政策情况进行监督和执纪问责，查处招生过程违规违纪问题。 对违规招收学生，区财政局不拨付违规招收学生的公用经费 和生均经费，区委编办不予以按比例配备教师编制，区纪委 监委追究有关人员责任。监督民办学校执行招生计划、规范 招生行为，民办学校和培训机构违规招生行为由区教育局基 教股和社办股负责查实。区教育局督导室将中小学招生入学 工作纳入日常督导，适时对各校招生入学政策落实情况开展 专项督导。对招生过程中出现的各类投诉问题由区教育局阳 光服务中心负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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